
关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２０１３

年元旦假期前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以

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汇添富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货币

Ａ

汇添富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５１８ ５１９５１７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１

、元旦假期前

２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将暂停汇添富

货币市场基金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即暂停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不

含

３００

万元）的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以及单个基金账户当日累计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万

元以上（不含

３００

万元）的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 同时，首次投资汇添富货币

Ｂ

的业务

在这

２

个交易日也将暂停。

２

、元旦假期前

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将暂停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所有

金额的申购及转换入业务，但

３００

万元以下（包含

３００

万元）的定投业务以及汇添富现金宝业

务正常进行。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基金

交易申请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规定，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再

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申请申购的本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请定投的本基金份额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起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３

、投资者如需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赎回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如有

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

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刘海龙的告知函。 刘海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６１

万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０．５３％

。本次权益变动

后，刘海龙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元

／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刘海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１３．４５ ６１ ０．５３％

合计

６１ ０．５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刘海龙

合计

持有股数

６３２．２ ５．５２％ ５７１．２ ４．９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３２．２ ５．５２％ ５７１．２ ４．９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刘海龙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２

、刘海龙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刘海龙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４

、本次减持后，刘海龙不再是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５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四川仁

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刘海龙股份减持告知函。

２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仁智油服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海龙

住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安堂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刘海龙

仁智油服、公司、上市公司 指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减少持股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刘海龙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５１０６２５１９４９＊＊＊＊０４３８

住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持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性质：自然人股东

其他：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曾因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

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资金的需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可能继续减少

其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仁智油服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４．９９％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３％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刘海龙

６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５．５２％ ６１０

，

０００ ０．５３％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 ４．９９％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仁智油服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２

、仁智油服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海龙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绵阳

股票简称 仁智油服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海龙 信息披露义务人居住地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

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

，

３２２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５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５３％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海龙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７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追加承诺锁定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４３

，

２５５

，

９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９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一、已发行股份概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２３

号文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０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股权激励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股份登记，首次授予数量为

６８０５０００

股，首次授予对象为

１０５

人，授予价格为

６．８９

元

／

股，上述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２０６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汤泓涛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的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公司完成了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汤泓涛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

万股的回购

注销。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６

，

７８５

，

０００

股， 其中，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１４３

，

５４５

，

６３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４２％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股东袁忠民、陈华峰、王春祥、蔡亮、彭胜国、张为等

６

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向公司

提交追加承诺书，承诺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愿锁定

１２

个月，锁定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其中，袁忠民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

股票

３６０８８５８

股，陈华峰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１１３２９１

股，王春祥自愿

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５２３０２３０

股， 蔡亮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

新时达股票

８７１７０６

股，彭胜国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１３３２１５

股，张为

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１２０２９５２０

股。 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办理完成。

股东赵刚、朱斌、沈辉忠、胡志涛、张晋华等

５

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向公司提交追加承

诺书，承诺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交易累计出售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新时达股票总数的一定比例。 其中，赵刚自愿锁定

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１０８２６５９

股， 朱斌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

达股票

１０４６０５２

股，胡志涛自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８７１７１

股，张晋华自

愿锁定其已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２６６４３

股，沈辉忠自愿锁定其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以

解禁的无限售条件新时达股票

３１３８１４３

股。上述股份的锁定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办理

完成。

此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股东袁忠民、蔡亮、彭胜国、张晋华、沈

辉忠、陈华峰、胡志涛还承诺：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当时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

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４３

，

２５５

，

９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９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１

人，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是否为高管

１

袁忠民

１４

，

４３５

，

４３０ １４

，

４３５

，

４３０

注

１

现任董事、高管

２

陈华峰

８５３

，

１６５ ４５３

，

１６５

注

２

现任董事、高管

３

蔡亮

３

，

４８６

，

８２５ ３

，

４８６

，

８２５

注

３

现任董事

４

彭胜国

９３２

，

８６０ ５３２

，

８６０

注

４

现任高管

５

王春祥

５

，

２３０

，

２３０ ５

，

２３０

，

２３０

６

张为

１２

，

０２９

，

５２０ １２

，

０２９

，

５２０

７

胡志涛

１

，

３９４

，

７３６ １

，

３９４

，

７３６

注

５

现任高管

８

张晋华

４２６

，

２８８ ４２６

，

２８８

注

６

现任职工监事

９

沈辉忠

３

，

１３８

，

１４３ ３

，

１３８

，

１４３

注

７

现任监事

１０

赵刚

１

，

０８２

，

６５９ １

，

０８２

，

６５９

１１

朱斌

１

，

０４６

，

０５２ １

，

０４６

，

０５２

合计

４４

，

０５５

，

９０８ ４３

，

２５５

，

９０８

注

１

：股东袁忠民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３６０８８５８

股。

注

２

：股东陈华峰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同时，其限售股份中

４０００００

股为股权激

励限售股票，目前尚未满足解限条件，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１１３２９１

股。

注

３

：股东蔡亮为现任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８７１７０６

股。

注

４

：股东彭胜国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同时，其限售股份中

４０００００

股为股权激励限售

股票，目前尚未满足解限条件，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１３３２１５

股。

注

５

：股东胡志涛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４３５８５５

股。

注

６

：股东张晋华为现任职工监事，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张晋华已于本年转让了其名下的新时达股票合计

９９０７２

股，故本年尚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３４１４３

股。

注

７

：股东沈辉忠为现任监事，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故本年可交易的股份额度为

８７１７０６

股。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一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基金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

,

经上投摩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农商银行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上海长量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长量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禄

基金

"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花顺基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数米基金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天基金

"

）协商一致，本公

司旗下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

"

）于本公告

日起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组织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以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时间为准。

二、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柜面方式）、银河证券（柜面方

式）、中信建投证券（柜面方式）、兴业证券（柜面方式）、华泰证券（柜面方式）定期定额申购上投

摩根核心优选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银行（网上银行）、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银河证券（网上交

易系统）、兴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上海长量、众禄基金、同花顺基

金、数米基金、天天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6

折优惠。若享

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各代销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相关代销机构提供的折

扣费率办理。 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相关代销机构。

2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

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为答谢广大基金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经上投摩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农商银行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国泰君安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申银万国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证券

"

）、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 、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证券

"

）、华福证券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福证券

"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长量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好买基金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禄基金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花顺基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数米基金

"

）、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天基金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

"

）于本公告日起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电子

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 具体结束时间以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时间为准。

二、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

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

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其申

购费率享有

7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

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上海农商银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华泰

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券、东方证券、华福证券、上海长量、好买基金、众禄基金、同花顺基金、

数米基金、天天基金电子渠道申购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6

折优惠。 若享受

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1

、 上述优惠仅针对本公司在正常申购期的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

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费率， 基金定投业务的手续费费率优

惠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

告

"

。

2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各代销机构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相关代销机构提供的折

扣费率办理。 本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有关优惠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相关代销机构。

3

、投资者欲了解上投摩根核心优选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

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的公告

尊敬的上投摩根投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

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即第一代身份证），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

规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

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

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

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上述规定，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提醒投资人：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不再接受直销客户使用第一代身份证作为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临柜或邮寄办理各类账户类业务。

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或者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

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9 48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51fund.com

了解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A

级基金份额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本公

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A

级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推出本基金

A

级基金份额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

,

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

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本基金

A

级基金份额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

不设金额级差。中国农业银行可在此基础上规定自己的最低扣款金额。中国农业银行将按照与

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

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

扣款方式以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

购份额通常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

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申购与日常申购按相同

的原则确认。

5.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网址：

www.abchina.com

；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银联通网上交易平台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方式办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业务，根据本公司与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和相

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针对其

"

银联通

"

支付渠道增

加兴业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中信银行借记卡、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借记卡、南京银行借

记卡、金华银行借记卡。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

二、业务开通对象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以下银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南京银行、金华银行。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已开通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旗下今后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自开通认

／

申购之日起将自动适用，不再另行公告。

四、可办理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以下基金业务：基金账户开户、

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撤单、账户资料变更、分红方式变更、查询等业务，暂不支持定期定

额申购业务。

（开放式基金的网上认购、申购、赎回、撤单和分红等业务）

五、业务办理须知

投资者通过上述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业务， 需先在上述各银行网

点开通网银业务。其中，浦发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金华银行的持卡人还需事先在银行开通

相应借记卡的

"

银联通

"

基金业务功能。

六、适用费率

1．

个人投资者通过

"

银联通

"

以上新增银行卡在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中办理申购业务时，费

率享受

4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 则按

0．6％

执行；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者为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申购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2．

基金认购费率、赎回费率及转换费率依照本公司公布的基金相关公告执行。

3．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4．

在使用

"

银联通

"

渠道上述银行卡认

／

申购基金时，投资者需要支付由上海银联电子支付

服务有限公司收取的跨行转账手续费，在赎回

／

转换基金时，则无须支付转账手续费。 跨行转账

手续费表如下：

转账金额 手续费

小于等于

5000

元

2

元

／

笔

5000

元至

5

万元（含）

3

元

／

笔

5

万元以上至

10

万元（含）

5

元

／

笔

10

万元以上

8

元

／

笔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 700 8001

（免长途费）

2．

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ａｙ．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95534-6

（互联网业务）

八、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协

议、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2．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农业银行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的代销

业务安排，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起，农业银行将代理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410001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410002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10003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6

）、华富价

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7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4105

）、华富量子生命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10009

）的销售业务，投

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上述基金披露的公

告。

重要提示：

1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4105

）暂未开通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仅能场内交易）。

2

、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上述基金（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除外）的开户、申购、赎回及转托管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001

，

021－50619688

（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95599.cn

客户服务电话：

95599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

2012-041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9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45,719,41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1%

。 本次股东大会由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家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国

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转让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议案》

赞成

345,719,4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股权转让事宜的议案》

赞成

345,719,41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3

、法律意见书。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停止使用的提示性公告

尊敬的投资人：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即第一代身份证），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停

止使用。

20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

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令

[2007]

第

2

号）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

"

在与客

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

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

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

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上述规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提醒投资人：

本公司直销柜台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将不再受理投资人使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办理开

户等业务。

如果您的开户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 请您尽早前往公安机关办理换领第二代身份证的相

关手续，并请及时到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

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88-66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ms－

fund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4

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绵阳

股票简称 仁智油服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海龙 信息披露义务人居住地

四川省什邡市方亭文华

北街

２８

号

１

幢

４

楼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

，

３２２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５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６１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５３％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